台南縣立後壁國中母語教學實施計畫

一、目的：

1. 倡導母語教學，提昇學生運用母語之能力。

2. 激發學生了解鄉土文化，增進人倫親情，培養熱愛鄉土之情操。

3. 加強文化資產整理，發揚本土固有文化及精神，延續本土語言。

4. 提昇教育內，朝向本土化，趣味化，生活化及系統化發展。

二、教學目標

(一) 近程目標：

1. 與學生家長達成共識，支持母語教學活動。

2. 讓學生樂於學習母語。

3. 學生對各俚語、歌謠琅琅上口等。

   (二) 中程目標：

1. 學生能運用母語說出各種語詞及物品名稱。

2. 生能運用瞼語正確交談。

   (三) 遠程目標：

1. 生能熟練運用母語讀出各類文章。

2. 學生能運用母語說故事、表演鄉土歌謠

 三、實施範圍：以閩南語為主

 四、教材：由導老師編選教材。

 五、實施對象及原則：

1. 本校一年級全體學生實施母語教學，二、三年級融入各科教學。

2. 以不加重學生額外課業負擔為原則。

 六、施時間：

1. 二、三年級利用團體活動、班級行事、自修課等時間彈性加強。
2. 融入各科隨機教學。
七、實施方式：

1. 成立母語教學推動小組。

2. 一年級依老師編訂教材學習，各融入各科學以增進教學效果。

3. 辦理母語教學成果發表。

4. 辦理母語教學各項競賽。

5. 辦理母語教學觀摩、學校本位教師母語研習。

 八、師資：以外聘母語專業教師為主，本校受訓結業教師為輔，並依實際情形需要運用社會資源支援教學。

九、評鑑：委員會訪視評鑑及校內自我評鑑，由校長與推動小組負

督導考評。

十、本計畫經校長同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